和平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和市监处字〔2019〕75号


当事人：河源市万家香实业有限公司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食品生产许可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SC10144162******
住所（住址）：河源市和平县***广场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周*明
身份证（其他有效证件）号码： 44252319********10
联系电话：136****8778其他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河源市和平县***广场
 2019年8月22日，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依法对惠州市仲恺区陈江旺家乐百货商店银湖路店经营的金贡米（标示生产企业：河源市万家香实业有限公司，许可证号：SC10144162400155，生产日期：2019-5-1，抽样单号：GC19440000596212612)进行监督抽验。经深圳海关食品检验检疫技术中心检验，该批次食品“镉（以Cd计）”项目实测值为0.267mg/kg，超出标准指标≤0.2mg/kg的要求，不符合GB 2762-2017《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物中污染物限量》要求，检验结论为不合格，详见《检验报告》（编号：19052820）。

2019年9月17日，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通过“国家食品安全抽检检测信息系统”将该不合格件交办我局，对该食品生产企业开展核查处置工作。2019年9月18日，我局执法人员向你河源市万家香实业有限公司送达上述抽样食品的《检验报告》和《国家食品安全抽样检验结果通知书》，并进行现场核查。经查，该批次金贡米已销售完毕。

2019年9月20日你公司就该不合格项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提出复检申请。2019年11月7日，经广东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复检，经广东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复检，复检镉（以Cd计）的标准要求为≤0.2mg/kg,检验结果为0.27mg/kg。所检项目不符合标准的要求，复检不合格。2019年11月15日，我局执法人员到你公司经营场所向你公司送达了该复检《检验报告》（编号：SP1923549）。

2019年9月20日，我局向你公司送达了《责令召回不合格食品通知书》（文号：和市监抽函字〔2019〕第19052820号），你公司收到我局下发的《责令召回不合格食品通知书》后开展了召回工作，向经销商发出《产品召回通知书》，敦促经销商下架该批次金贡米，给予消费者退换货。经销商经过排查，市面上已无该批次金贡米，全部已销售完毕，也未收到消费者的退换货要求。

经查，你公司生产的金贡米原料为稻谷，按每年两个季度收割收购，稻谷种植区域均位于和平县长塘镇。你公司收购原料时对原料进行了质量控制，对稻谷原料抽样送第三方机构检验。你公司提供的稻谷检验报告显示，稻谷符合标准要求。2019年11月15日，你公司向我局提交《不合格产品排查报告》，你公司分析认为，不合格原因可能是由于某块田地被污染造成。

2019年11月18日，我局对你公司被委托人王*询问调查。经查明，你公司2019年5月1日共生产了金贡米100包，已销售80包，剩余20包赠送员工亲友，销售价格为*元/包，生产成本为*元/包。货值共计*元，违法所得共计*元。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和平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现场笔录》和《食品安全抽样检验结果通知书》，证明和平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向当事人送达《检验报告》（编号：JQT19FC17935），有制作该批次食品的事实；

2.被委托人王*《询问笔录》，证明当事人不合格批次食品制作数量，货值，不合格原因排查等；

3.《食品安全抽样检验抽样单》，抽样编号：GC19440000596212612，证明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委托单位对被被抽样单位进行食品安全监督抽检。

4.深圳市海关食品检验检疫技术中心《检验报告》编号：19052820，证明抽样单号为GC19440000596212612的样品不合格。

5.和平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国家食品安全抽样检验结果通知书》（抽样单号：GC19440000596212612），证明和平县市场监督管理局依法将《检验报告》送达，并告知其享有的复检的权利。

6.“国家食品安全抽检检测信息系统”核查处置打印页，证河源市万家香实业有限公司明异议登记等信息。

7.和平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责令召回不合格食品通知书》（和市监抽函字〔2019〕第19052820号），证明和平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责令河源市万家香实业有限公司召回不合格食品。

8.河源市万家香实业有限公司《产品召回通知书》以及该公司提供的微信沟通截图，证明河源市万家香实业有限公司开展不合格食品召回工作。

9.河源市万家香实业有限公司《生产汇总表》，《销售记录》证明该不合格批次生产数量，销售数量。

10.周*明《授权委托书》，证明河源市万家香实业有限公司法人代表周志明委托王峰办理并签署本案相关文件。

11.河源市万家香实业有限公司提供的《检验报告》（编号：WJS191769，WJS1917770，B1900628，WJS190464，WJS190464）五份，证明河源市万家香有限公司对金贡米的原料进行质量控制，未发现不合格。

12.河源市万家香实业有限公司《大米出厂检验报告》（编号：WJX-QR-04820190501），证明该批次金贡米出厂检验合格。

13.河源市万家香实业有限公司《不合格产品排查报告》，证明该公司对不合格原因进行排查分析。
案件性质：你公司生产经营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三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禁止生产经营下列食品、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二）致病性微生物，农药残留、兽药残留、生物毒素、重金属等污染物质以及其他危害人体健康的物质含量超过食品安全标准限量的食品、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的规定。 
自由裁量：1.当事人主动配合调查；2.当事人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纠正；3.当事人的违法行为未造成危害后果；4.货值较小。给予从轻行政处罚。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尚不构成犯罪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和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食品添加剂，并可以没收用于违法生产经营的工具、设备、原料等物品；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食品添加剂货值金额不足一万元的，并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货值金额一万元以上的，并处货值金额十倍以上二十倍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许可证：（一）生产经营致病性微生物，农药残留、兽药残留、生物毒素、重金属等污染物质以及其他危害人体健康的物质含量超过食品安全标准限量的食品、食品添加剂”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七条第一款第（一）项“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依法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一）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的规定，拟对当事人给予从轻行政处罚：1.没收违法所得*元；2.罚款*元。上述罚没款合计*元。

如不服本处罚决定，可在接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或者和平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于6个月内依法向东源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和平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印 章）         
                           2019年12月16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示本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两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